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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軍組織。 

二、政府應確保我國基礎關鍵設施不被攻占，平時就應增加被駭客入侵的相關演練，一旦偵測

攻擊要不斷防禦，不讓中國網軍進入關鍵資料庫，以免國家機密情報遭到竊取。 

（三十三）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國內首度爆發 H5N8 病毒疫情的養鵝

場，因臨近候鳥水禽活動頻繁的地區，且當地鵝、鴨等水禽

多採取開放式的養殖方式，並無設置防範野鳥的保護網設施

，家禽和野鳥接觸的機會頗高，去年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已發

文警告新型禽流感傳播的來源以及媒介，農委會卻無提早因

應，此次疫情爆發農委會難辭其咎。對於此次疫情，農委會

及衛福部應提高警戒層次，並徹底檢討防疫機制，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去年 11 月 24 日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發文警告，指出新型禽流感病毒 H5N8 快速在歐

洲各國傳播，嚴重威脅當地的養禽業，並指出該病毒源自亞洲地區，由候鳥為媒介。 

二、據由該病毒基因序列分析，韓國 H5N8 病毒株之蛋白結構，大部份和 H5N1 禽流感病毒相似

，因此 OIE 表示 H5N8 和 H5N1 有某種的相關性，極可能也具有 H5N1 的某些毒性。H5N1

病毒在 2005 到 2006 年間，由亞洲傳播到歐州和非洲地區，而該病毒也會在野鳥水禽造成

病害，至今該病毒在全球已造成數百萬家禽和近四百人類的死亡。 

（三十四）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行政法人應依相關規定完整公開預、

決算書，惟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對年度預、決算僅公

布 4 項書表，資訊揭露內容欠完整，文化部應監督該中心於

網站將 104 年度及歷年度預、決算書內容主動公開並完整揭

露，以符「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法人法」及「國家表

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等規定，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行政法人法第 38 條第 1 項有關資訊公開之規定：「行政法人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

應主動公開。」 

二、依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本中心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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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除依同法第 18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

，政府資訊之預算及決算書應主動公開。 

（三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美國依據《海軍艦船移轉法案》

，近期將售我四艘派里級巡防艦（Oliver Hazard Perry class 
frigate）乙節，特表達對國防部直來為鞏固國家安全而爭取軍

售的肯定。我國向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安全夥伴，此項

軍售再次彰顯美國對台海情勢的重視與履行《臺灣關係法》

之決心，更表達對我中華民國安全的堅定支持。面對大陸對

區域安全威脅日益提高與非傳統軍事任務增加，國軍已不能

僅止於確保台海安全，必須對整個亞太地區具有更大貢獻，

方能使美國與鄰近國家重視我國的存在。但所謂「天助自助

者」，我國實有必要不斷強化防衛武力，方能真正成為亞太

地區安全與和平的重要角色。本席以為；國防自主當然是國

家安全的終極目標，但在自主成熟的過程中，維持現有戰力

於不墜，是唯一且必要的條件。政府應加強宣導，要讓人民

能深切體認，建立可恃國防武力雖須付出昂貴代價，然若缺

乏有效的自我防衛武力，未來付出的可能是更沉重的代價。

國防建設端賴於全體國人的支持，唯有透過實際行動不斷提

升國軍整體戰力，方可確保國家安全暨台灣的繁榮、自由與

兩岸關係穩定及和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美國企業研究所提出「平衡中的亞洲：美國在亞洲軍事戰略的轉型」報告中指出，臺

灣在亞太地區軍力動態平衡的架構中，將影響美、日、大陸在西太平洋地區戰略性優勢的

消長變化；臺灣所發展出的民主價值制度與生活方式，也是美、日敦促大陸和平演變的重

要籌碼。因此，儘管目前兩岸情勢發展呈現和緩良性互動，但是大陸針對性的對臺灣軍事

部署仍未消失。是以，我國在面對此一局勢，應如何捍衛國家尊嚴、確保人民福祉，並維

持足恃的戰力，已為刻不容緩且必須重視的課題。 

二、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崛起」雖是我國必須嚴肅面對的現實，但只要政府妥

善處理兩岸關係，並與美國及國際社會積極發展交流合作，配合經濟策略吸引大量外國投

資，其實台灣實不必畏懼中國大陸的崛起。故整體而言，我國需要維持兩岸和緩良性互動


